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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演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5年发生

金额 

（2024）年与关

联方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购买原材料、燃料、

动力，接受劳务 

5,000,000.00 260,000.00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购买原材料、燃料、

动力，接受劳务 

5,000,000.00 1,075,957.25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合计 - 10,000,000.00 1,335,957.25 - 

 

 

（二） 基本情况 

合肥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在合肥市设立，现持有合肥市工商

局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100MA8NAT2N7U 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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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场所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住房租赁；咨询策划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

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物

业管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合肥演艺集

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合肥演艺 99.15%的股份。 

合肥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合肥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00%的

公司，现持有合肥市工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100MA8NJCC56Q 的营业执

照，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演出场所经营；营业性演出；演出经纪；电影放映；电影发

行；音像制品制作；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

住房租赁；票务代理服务；物业管理；文艺创作；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停车场服

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

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合肥市庐剧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合肥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00%的公

司，现持有合肥市工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100MA8NHPUM40 的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营业性演出；艺术考级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文艺创作；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专业

设计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游艺及娱乐用品销

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合肥市歌舞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合肥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00%的公

司，现持有合肥市工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100MA8NHPW154 的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营业性演出；艺术考级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文艺创作；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

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专业设计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合肥市曲艺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合肥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00%的公

司，现持有合肥市工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许可项目：营业性演出；艺术考级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文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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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5年 4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确认公

司 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有偿、公平、

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或协议方式确定。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

有因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在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范围内，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的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

合理的、真实的。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关联交易不会对公

司主营业务、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况。 

 

六、 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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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演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合肥演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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